
宜蘭縣政府及所屬機關統計範圍劃分方案修正對照表

修正分類編碼 現行分類編碼 說明

以本府應辦理之各項統計

為主，本方案計分為3大類

、28中類、107小類、242  

細類及809個統計項目（詳

附表1）。

以本府應辦理之各項統計

為主，本方案計分為3大類

、28中類、107小類、241  

細類及804個統計項目（詳

附表1）。

本次修訂新增  10718  細類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

相關統計項目，及刪除項

下統計項目  05  ：「勞工職  

業災害保險費率之統

計」。

社會保險統計等5小類及12  

細類

社會保險統計等5小類及11  

細類

附表1之107社會保障統計

項下小類及細類修正。

修正分類及統計項目名稱 現行分類及統計項目名稱 說明

10711 05  勞工職業災害保  
險費率之統

配合勞工職業災害保險

及保護法之施行，勞工

保險不再包括職業災害

保險業務，爰修正各分

類之統計範圍概況，修

正10711細類「勞工保險

統計」，刪除項下統計

項目  05  ：「勞工職業災  

害保險費率之統計」。

20221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20221 工商及服務業普查 因「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更名，修正本方案

20221  及  2022100  之分類  

及統計項目名稱。

20221 00工業及服務業
               普查

20221 00工商及服務業
               之普查

因「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更名，修正本方案

20221  及  2022100  之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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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政府及所屬機關統計範圍劃分方案修正對照表

及統計項目名稱。

10718 勞工職業災害
保險統計 

01 勞工職業災害
保險投保單位
數及人數之 
統計 

02 勞工職業災害
保險給付件數
及金額之統 
計 

03 勞工職業災害
保險財務之統
計 

04 勞工職業災害
保險基金管理
運用之統計 

05 勞工職業災害
保險費率之統
計 

90 其他勞工職業
災害保險之統
計 

配合勞工職業災害保險

及保護法之施行，勞工

保險不再包括職業災害

保險業務，爰修正各分

類之統計範圍概況，新

增  10718  細類「勞工職業  

災害保險」及相關統計

項目。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壹、總則  本標題刪除。

一、為釐清本府各機關（

單位）應辦統計之權

責與分工，避免統計

業務重複或遺漏，依  

統計法及各級政府及

中央各機關統計範圍

劃分方案之規定，訂

定本方案，俾健全政

一、為釐清本府各機關（

單位）應辦統計之權

責與分工，避免統計

業務重複或遺漏，依

據統計法及「各級政

府及中央各機關統計

範圍劃分方案」之規

定，訂定本方案，俾

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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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政府及所屬機關統計範圍劃分方案修正對照表

府統計之發展。 健全政府統計之發展

。 

二、本府各機關（單位）

之統計範圍劃分，由

本府主計處（以下簡

稱主計處）定之。

二、本府各機關（單位）

之統計範圍劃分，由

主計處訂定。

酌修文字。 

三、統計範圍之劃分原則 

如下：  

（二）無法明確劃分直接

關係機關（單位）

之統計項目，依中

央所定方案中辦

理該統計項目之中

央機關主管業務性

質，並邀集有關機

關（單位）共同商

定。

三、統計範圍之劃分原則

（二）無法明確劃分直接

關係機關（單位）

之統計項目，依中

央所訂方案中辦理

該統計項目之中央

機關主管業務性質

，並邀集有關機關

（單位）共同商定

。

酌修文字。

貳、分類及編碼原則  本標題刪除。

四、統計範圍劃分之分類

方式如下：  

（一）分類架構

1.本方案之分類系

統係以大、中、

小、細類及統計

項目等五個層級

進行分類。

一、分類方式

 （一）分類架構

1.本方案之分類系

統係以大、中、

小、細類及統計

項目等5個層級

進行分類。

1.點次變更。

2.依行政法規書寫方式將

內文數字改為國字。 

3.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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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政府及所屬機關統計範圍劃分方案修正對照表

五、統計範圍劃分之編碼

原則如下：  

（一）大、中、小、細類

及統計項目等五  

個層級採用數字編

碼，大、中、小及

細類均以接續上一

層位數之編碼方式

陳示，其中大類為

一位碼、中類為

三位碼、小類為

四位碼及細類為

五位碼；另統計項

目採二位數編碼

。

（三）各細類若僅含單一  

個統計項目，該統

計項目之二位數

編碼以「00」表示

。

二、編碼原則

  （一）大、中、小、細類

及統計項目等5個

層級採用數字編碼

，大、中、小及細

類均以接續上一層

位數之編碼方式陳

示，其中大類為1  

位碼、中類為3位

碼、小類為4位碼

及細類為5位碼；

另統計項目採2位

數編碼。

  （三）各細類若僅含單1  

個統計項目，該統

計項目之2位數編

碼以「00」表示。

1.點次變更。

2.依行政法規書寫方式將

內文數字改為國字。 

3.酌修文字。

參、應辦統計範圍  本標題刪除。

六、應辦統計範圍以本府

應辦理之各項統計為

主，本方案計分為三  

大類、二十八中類、

一百零七小類、二百

一、應辦統計範圍以本府

應辦理之各項統計為

主，本方案計分為3大

類、28中類、107小類

、241細類及804個統

1.點次變更。

2.依行政法規書寫方式將

內文數字改為國字。

3.附表一之107社會保障

統計項下小類及細類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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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政府及所屬機關統計範圍劃分方案修正對照表

四十二細類及八百零

九個統計項目（詳附

表一）。

計項目（詳附表1）。 正。

七、本方案係以最小層級

之統計項目為業務劃

分依據，辦理機關已

依業務職掌予以明列

，因此，各類統計項

目不列彙編機關。

二、本方案係以最小層級

之統計項目為業務劃

分依據，辦理機關已

依業務職掌予以明列

，因此，各類統計項

目不列彙編機關。

點次變更。

八、統計範圍之各分類、

編碼、統計項目及其

辦理機關（單位）詳

如附表二。

三、本方案各分類、統計

項目及其辦理機關（

單位）詳「  附表  2  、各  

類統計項目辦理機關

表」。

1.點次變更。

2.依行政法規書寫方式將

內文數字改為國字。 

3.酌修文字。

九、統計範圍劃分方案分

類系統為各級政府機

關公務統計報表（以

下簡稱報表）之編碼

依據，並配合中央各

部會規劃之報表表號

訂修作業期程，按資

料類別辦理報表表號

之修正作業。 

四、統計範圍劃分方案分

類系統係各級政府機

關公務統計報表（以

下簡稱報表）之編碼

依據，爰配合中央各

部會規劃之報表表號

修訂作業期程，按資

料類別辦理報表表號

之修訂作業。

1.點次變更。 

2.酌修文字。

十、主計處未來應配合中

央各機關及本府各機

關（單位）業務調整

五、主計處未來應配合中

央各機關及本府各機

關（單位）業務調整

1.點次變更。 

2.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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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政府及所屬機關統計範圍劃分方案修正對照表

之需要，適時檢討本

方案之分類架構及統

計項目，經與各業管

機關（單位）共同商

定後，依本府法制作

業程序辦理，並將修

正規定以電子書方式

，上網提供各界參用

。

之需要，適時檢討本

方案之分類架構及統

計項目，經與各業管

機關（單位）共同商

定後，依本府法制作

業程序辦理，並將修

訂結果以電子書方式

，上網提供各界參用

。

十一、本方案之附表內容

如為因應業務上實

際需要，必須增補

修正而不涉及原則

性變更時，得由主

計處修正並簽陳縣

長核定後實施。  

1.本點新增。

2.增訂為因應業務上實際

需要修正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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